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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配售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

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

参与本次配股的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规定，承诺在本次配股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若减持，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本次配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５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起

上市流通。 本次配售股份将于上市流通前到达投资者账户，敬请投资者注意查询。

本次配售股票的上市情况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３

、股票简称：青松建化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

６

、配股增加的股份：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本公司股份已全流通，无流通限制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配股增加的股份为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全部为无限

售条件股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林园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简称：青松建化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法定代表人：甘军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５

电 话：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传 真：

０９９７－２８１３７９３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ｊｑｓｃｃ．ｃｏｍ

公司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工业用氧气、无机酸、烧碱、磷肥、复合肥、电力的生产经营；铸钢件、汽

车运输、机械维修，硫酸钾、编织袋的生产、销售、钢材、五金交电产品、机电设备（国家有专项审批的产

品除外）的销售。汽车维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或禁止公司

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水泥制品、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建材行业

（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

股

）

甘 军 董事长

０

杨万川 副董事长兼总裁

０

张展福 副董事长

０

高 华 董事兼副总裁

０

张狩奖 董事

０

孔 兵 董事

０

许锐敏 独立董事

０

赵晓雷 独立董事

０

陈 亮 独立董事

０

龚建新 监事会主席

０

蒋晓进 监事

０

杨苏胜 监事

０

朱 刚 职工监事

０

王文莉 职工监事

０

李迎春 副总裁

０

方兴国 副总裁

０

夏玉龙 副总裁

０

苏 发 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０

程志军 副总裁

０

吴哲超 副总裁

０

周 斌 财务总监

０

尹华军 董事会秘书

０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直接持有公

司

１５２

，

０６４

，

４５７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２２％

，其全资子公司农一师电力公司持有

１

，

６６３

，

７６４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０．４５％

，统众国资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５３

，

７２８

，

２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６７％

。 统众国资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未被质押或冻结。 统众国资公司原名阿拉尔塔河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法定代表人：汪天仁，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２

，

６２９．２４

万元，经营范围：股权

投资。 统众国资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其出资人为农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农一师国资委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农一师国资委。

（四）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７

，

６８３

，

７９４ ４１．３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８

，

８４０

，

５３７ １．８５

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７

，

４８７

，

９６０ １．５６

４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５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５

，

６６６

，

１０５ １．１８

６

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８９

，

８５８ １．１７

７

中国农业银行

－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４６６

，

０１５ １．１４

８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５

，

３１５

，

４４０ １．１１

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

券投资

５

，

１９９

，

９５８ １．０９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巴黎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９９

，

７８３ １．０９

合 计

２５２

，

９４９

，

４５０ ５２．８５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０９

，

８０３

，

７９３

股。

（二）发行价格：

６．４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向原股东配售。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０２

，

７４４

，

２７５．２０

元，已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１８９７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６

，

３１４

，

３３９．１１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验

资评估等中介费及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每股发行费用

０．２４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６７６

，

４２９

，

９３６．０９

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

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保荐代表人：罗凌文、邓德兵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香港中旅大厦

１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７６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二）上市保荐意见

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的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

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配售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青松建化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

任。

发行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加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协商，长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决定参加国

泰君安证券基金网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

前端

）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７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５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３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９１

长信恒利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７

长信中证中央企业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６３００１

二、适用期限

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起。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手机炒股）购买开放式

基金（仅限前端模式）的客户。

四、费率安排

持有国泰君安证券与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兴业

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证联名卡客户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

（包括手机炒股）购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手续费费率低

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国泰君安证券非联名卡客户原手续费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给予

９

折优惠（最低折扣标准高于

９

折时，则按照高于

９

折的最低折扣标准

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

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国泰君安证券交易的规定

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 （前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

（

１

）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

２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

３

）基金的场内交易模式。

４

、本活动的解释权归国泰君安证券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

规定或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泰君安证券的有关公

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６６

（免长话费） ；

网址：

ｗｗｗ．ｃｘ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４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关于增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函》， 荣盛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期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本公

司

２６

，

４００

股，本次增持完成后，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

５５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４６１％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荣盛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６２０

，

０１１

股：

８

月

２６

日增持

９

，

７１１

股，成交价格

１１．６１

元；

８

月

２７

日增持

２６０

，

３００

股，成交均

价

１１．５６５

元；

８

月

３１

日增持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１１．６５５

元。 本次增

持完成后，荣盛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２

，

０００

，

０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３８．５０４％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关于增

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函》，耿建明于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了本公司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１

、增持人：董事长耿建明；

２

、增持目的与计划：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增持公司股

份，表达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未来十二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份的

２％

（含前次控股股东增持和本次增持部分）；

３

、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增持；

４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耿建明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３９５％

。本次增持前，耿建明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４．８４３８％

。 本次增持完成后，耿建明

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５７７％

；

５

、本次增持股份价格：成交均价

１１．６６５

元

／

股。

６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７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情况，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Ο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白碱滩证券服务部

获批规范为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以《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白

碱滩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并开业的批复》（新证监局

［

２０１０

］

１２８

号），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白碱

滩证券服务部规范为证券营业部，核准营业部名称为“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友谊路北证券营业部”。

据此，公司已在克拉玛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

关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领了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 变更后的营业部具体情况如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友谊路北证券营

业部

营 业 地 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友谊路

１３９

号

负 责 人：郑春玲

联 系 电 话：

０９９０－６２２３５７４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２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受让合同变更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洋电缆（天津）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洋天津”） 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签订

“

ＡＦ－１００４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 南洋天津

受让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津空加挂

２００９－５２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宗地面积

２０６

，

７３０．１

平方米。 现因天津空港经济区（原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的规划调整，南洋天津与天

津空港经济区土地局经友好协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签署了 《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津空加合字（

ＡＦ－１００４

）号变更协议（一）。

出让人同意将受让人已经“招、拍、挂”合法方式取得的“津空加挂

２００９－５２

号”地块调

整至“工业

０６－０１

号”地块内，调整后地块仍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内，位于东九道与中环东路

交口，宗地面积仍为

２０６

，

７３０．１０

平方米（约

３００

亩）保持不变；宗地编号仍为“津空加挂

２００９－５２

号”地块；土地性质仍为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土地用途为“新能源、

船用与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建设用地。 该用地仍能满足项目需要。 调整后地块出让金

按《出让合同》约定的金额为准，即人民币

５

，

９５４．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玖佰伍拾肆万元整），

与原合同价格一致。 出让人确认，受让人已依据《出让合同》全额支付的土地出让金视为

支付调整后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出让合同》第十六条规定的开工日期由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修正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第十七条规定的竣工日期由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修正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预计此次项目开工、竣工时间的修正不会影响项目建设周期。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该用地将用于南洋天津建设实施 “新能

源、船用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该项目拟由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所筹集资金完

成。 南洋天津受让土地资金已以自筹资金方式投入， 待非公开发行完毕后按规定进行置

换。

特此公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在

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 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９

，

１６８

，

３５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５３．０８％

。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２９

，

１６８

，

３５４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徐亚男先生辞去监事一职，

徐晓芬女士当选公司监事，任期参照第四届监事会其他成员。

表决结果：

２２９

，

１６８

，

３５４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一日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

，

８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６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

下配售不超过

３７２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

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

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

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

天津经纬电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经纬电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162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及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

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

1

、

路演时间

：

2010�

年

9

月

3

日

（

星期五

）

9:00－12:00

；

2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http://smers.p5w.net/

；

3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董事会

、

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人

（

主承销

商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请阅读

2010

年

8

月

27

日刊

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中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

com

；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

址

www.ccstock.cn)

和发行人网站

(www.jwdc.cn)

上的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天津经纬电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

日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 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163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300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

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1

、

路 演 时 间

：

2010

年

9

月

3

日

（

T- 1

日

，

周 五

）

下 午

14: 00- 17: 00

；

2

、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http: / /w w w .p5w .net

） ；

3

、

参加人员

：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 .cninfo.com.cn

） ，

中证网

（

网址

www .cs.com.cn

） ，

中国证券

网

（

网 址

www .cnstock.com

） ，

证 券 时 报 网

（

网 址

www .

secut imes.com

）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ww .ccstock.cn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２９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东大名路

８１５

号高阳商务中心多功能厅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４

、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陆申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共

１４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５５

，

５４７

，

７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７４０５％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７３７

，

１７６

，

７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０４４７％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１３７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８

，

３７１

，

０５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５７％

，出席股份数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有效。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为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以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方式引入上实控股有限公

司的全资香港子公司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公司以控股股东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方式引入上实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香港子公司上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战略投资者。 本次转让公司股份

数量为

６８９

，

５６６

，

０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６５％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７．４４

元

／

股，共计人民

币

５

，

１３０

，

３７１

，

４０４．５６

元（将根据国资管理部门审批意见最终确定）；本次转让以现金方式

支付对价。

同意

７５４

，

１５１

，

５６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５２％

；反对

６８０

，

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０１％

；弃权

７１５

，

４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９４７％

。

（二）《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二条增加第三款：

公司经商务部批准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获得商务部核发的《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第七条

原文：公司的营业期限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改为：公司为永久存续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修订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须获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有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商务部（或有权的商务部门）批

准，须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因本次股份转让所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且对《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如未获得前述任一批准或未通过前述任一审核，本议案

失效。

同意

７５３

，

９３５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６６％

；反对

６８８

，

２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１１％

；弃权

９２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３％

。

（三）《关于撤销

2009

年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的议案》

鉴于自

２０１０

年第二季度以来，国内有关房地产行业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股票

二级市场价格也已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公司撤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同意

７５３

，

８４７

，

２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７４９％

；反对

８１３

，

２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７６％

；弃权

８８７

，

３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７５％

。

（四）《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项目投资权限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项目投资权限为（同时存在账面价值和评估

价值，以价高者为准）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投资总额范围内，公司新增项目

投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生效执行。

同意

７５４

，

１９３

，

７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２０８％

；反对

９７５

，

３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

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９１％

；弃权

３７８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０１％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徐晨、朱玉婷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二日


